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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及工作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内部管理制度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视情可以予以免责或者减责。
一、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防范化解风险，以及反对外国制裁和打压，按照政府要求对特定对象依法依规办理政策性扶持的融资担保业务，出现风险或者形成损失的。
二、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代偿，且相关工作人员在风险发生后及时揭示风险并采取风险化解措施的。
三、由于动植物疫病导致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代偿，且具备县级及以上植保、兽医等法定机构认定出具证明材料的。
四、债务人因遭受重大灾难或突发变故（如火灾、重大交通事故、重病）导致死亡、伤残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代偿，具备有效证明材料并经核实，且已按有关管理制度积极采取追索措施追偿后仍有损失的。
五、债务人因缺乏抵（质）押物，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集体决策同意债务人提供不足值反担保物或降低债务人反担保要求，且相关人员无舞弊欺诈、违规违纪行为；或债务人难以化解风险隐患，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通过减额度或强化反担保措施续保缓释风险，最终降低代偿损失超过50％的。
六、担保贷款本金已还清、仅因少量欠息造成发生代偿，并已按有关管理制度积极采取追索措施的；对已发生代偿的合规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在规定期限内经过积极追索或资产处置收回70％以上代偿金额的。
七、因工作调整、岗位变化等移交的担保存量授信业务，移交前已暴露风险，后续接管的工作人员在风险化解及业务管理过程中无违规失职行为的；或移交前未暴露风险，后续接管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
八、参与决策的工作人员明确提出有合法依据的不同意见，或在档案、业务流程中有书面记录，或有其他可采信的证据表明曾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或对债务人风险有明确警示意见，经事实证明该意见正确，且该项决策与业务风险存在直接关系，但最后决策仍予办理，发生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代偿的。
九、对于标准化审批的融资担保业务，相关人员按照担保机构内部标准化要求完成相关操作的。
十、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明确的其他可免责减责情形。
对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出现失误或错误后未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及其他构成违纪违法的故意行为，均不适用免责减责条款，应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本清单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省委省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实践，适时修订。本清单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